國立屏東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科技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表
113.8 版


	申請人姓名
	                                 年       月      日(簽章)
	學號
	

	修課/畢業
學校及系所
	
	聯絡電話
	

	修習起訖年間
	           年           月～          年           月
	成為師資生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專門課程文號：教育部113年7月31日臺教師(二)字第1130074121號函核定


	師資生自行填寫（請用電腦打字）最低總學分數 30 學分（包括必備至少 9 學分）
	系所審查
意見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擬定科目名稱
	已修習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備
註
	科目名稱
	學
年
度
	學期
	學分
	成

績
	採認

學分數
	不予採認

	領域核心課程
	6
	科技教育概論(碩士班)
	3
	必備
	
	
	
	
	
	
	
	

	
	
	創新科技與應用
(碩士班)
	3
	選備
	左列3門選備課程須擇1門課修習
	
	
	
	
	
	
	

	
	
	科技整合與教學
(碩士班)
	3
	
	
	
	
	
	
	
	
	

	
	
	運算思維(碩士班)
	3
	
	
	
	
	
	
	
	
	

	邏輯與運算
	6
	高等演算法(碩士班)
	3
	選備
	左列9門選備課程須擇2門課修習
	
	
	
	
	
	
	

	
	
	進階程式設計(碩士班)
	3
	
	
	
	
	
	
	
	
	

	
	
	高等資料結構(碩士班)
	3
	
	
	
	
	
	
	
	
	

	
	
	演算法
	3
	
	
	
	
	
	
	
	
	

	
	
	程式設計
	3
	
	
	
	
	
	
	
	
	

	
	
	資料結構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視窗程式設計
	3
	
	
	
	
	
	
	
	
	

	
	
	軟體工程
	3
	
	
	
	
	
	
	
	
	

	設計與製作
	6
	數位教材設計與製作
(碩士班)
	3
	選備
	左列5門選備課程須擇2門課修習
	
	
	
	
	
	
	

	
	
	電腦繪圖與影像處理
	3
	
	
	
	
	
	
	
	
	

	
	
	數位遊戲設計
	3
	
	
	
	
	
	
	
	
	

	
	
	電腦動畫
	3
	
	
	
	
	
	
	
	
	

	
	
	創意設計
	3
	
	
	
	
	
	
	
	
	

	師資生自行填寫（請用電腦打字）最低總學分數 30 學分（包括必備至少 9 學分）
	系所審查

意見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擬定科目名稱
	已修習科目
	

	
	
	科目名稱
	學

分
	備註
	科目名稱
	學
年

度
	學期
	學分
	成

績
	採認

學分數
	不予採認

	科技應用實務
	12
	資訊科技專題研討
(碩士班)
	3
	必

備
	左列必備課程須擇１門課修習
	
	
	
	
	
	
	

	
	
	專題研究
	3
	
	
	
	
	
	
	
	
	

	
	
	智慧型機器人實習
	3
	必
備
	左列必備課程須擇１門課修習
	
	
	
	
	
	
	

	
	
	可程式控制與實驗(一)
	3
	
	
	
	
	
	
	
	
	

	
	
	機電整合
	3
	
	
	
	
	
	
	
	
	

	
	
	人工智慧研究(碩士班)
	3
	選備
	左列
選備課程至少擇2
門課修習
	
	
	
	
	
	
	

	
	
	人工智慧
	3
	
	
	
	
	
	
	
	
	

	
	
	機器學習
	3
	
	
	
	
	
	
	
	
	

	
	
	深度學習
	3
	
	
	
	
	
	
	
	
	

	
	
	電腦圖學
	3
	
	
	
	
	
	
	
	
	

	
	
	高等計算機網路(碩士班)
	3
	
	
	
	
	
	
	
	
	

	
	
	計算機網路
	3
	
	
	
	
	
	
	
	
	

	
	
	高等作業系統(碩士班)
	3
	
	
	
	
	
	
	
	
	

	
	
	作業系統
	3
	
	
	
	
	
	
	
	
	

	
	
	嵌入式系統(碩士班)
	3
	
	
	
	
	
	
	
	
	

	
	
	嵌入式系統設計與實驗
	3
	
	
	
	
	
	
	
	
	

	
	
	無線網路(碩士班)
	3
	
	
	
	
	
	
	
	
	

	
	
	計算機結構
	3
	
	
	
	
	
	
	
	
	

	
	
	密碼學
	3
	
	
	
	
	
	
	
	
	

	
	
	資訊安全
	3
	
	
	
	
	
	
	
	
	

	
	
	雲端運算
	3
	
	
	
	
	
	
	
	
	

	
	
	物聯網概論
	3
	
	
	
	
	
	
	
	
	

	
	
	機器人導論
	3
	
	
	
	
	
	
	
	
	

	
	
	教育機器人(碩士班)
	3
	
	
	
	
	
	
	
	
	

	
	
	數位科技與學習專題研究(碩士班)
	3
	
	
	
	
	
	
	
	
	

	
	
	教育科技專題研討(碩士班)
	3
	
	
	
	
	
	
	
	
	

	
	
	電路學實驗
	3
	
	
	
	
	
	
	
	
	

	
	
	小計學分
	採認   學分


	說明
	1.本專門課程係依「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國民小學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課程發展參考說明」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應修畢最低總學分數 30 學分（包括必備至少 9 學分），各課程類別之最低學分數，請依照各課程類別之最低學分數規定修習。
3.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不得重複採認學分。

4.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科技領域專長教師證書之學分修習，除本表規定之至少 30 學分外，並應取得國小「教育專業課程」之「科技領域教材教法」或其相似科目至少 2 學分。 
5.科技應用實務-具備運用科技系統之開發與設計方法，完成專題探究與實作的知能必備至少3學分，亦即所列「資訊科技專題研討」、「專題研究」至少擇一修課即可。
6.科技應用實務-具備機構與結構的設計、機電整合的原理與應用等知能必備至少3學分，亦即所列「智慧型機器人實習」、「可程式控制與實驗(一)」、「機電整合」至少擇一修課即可。

7.本課程適用於113學年度起取得本校國民小學師資類科師資生資格者，112學年度(含)以前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者亦適用之。
8.若申請採認的科目成績係於他校修習，請檢附該課程授課大綱，註明授課教師，列印出來簽名並手寫「均為屬實」。


	系所填寫：
審查結果共採認：1.必備                    學分；選備                    學分，總計                   學分。
                                2.( 通過        (不通過，缺____學分
                                                                                                                                                                   年        月        日


	師資生自行填寫（請用電腦打字）
	師培審查

意見

	課程
類別
	擬定科目名稱
	已修習科目
	

	
	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科目名稱
	學
年度
	學期
	學分
	成

績
	採認

學分數
	不予
採認

	教育專業課程
	「科技領域教材教法」
或 其相似科目
	2
	至少
2學分
	
	
	
	
	
	
	

	審查順序：師培中心彙整表件、初審學系審查、採認師培中心建檔

	系所承辦人
	系所主任核章
	師培中心承辦人
	師培中心組長
	師培中心主任

	
	
	
	
	


【請雙面列印】
【請雙面列印】

